	

济南优势工业产品遴选办法(2026年修订稿)

为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加快提升我市优势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激发市场潜力，促进产品消费，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修订印发关于促进工业产品消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济政办字〔2020〕3号），制定济南优势工业产品遴选办法如下：
一、遴选范围
在济南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的制造业企业和数字经济企业产品。
二、遴选条件
济南优势工业产品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项：
（一）已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中华老字号、山东知名品牌、山东老字号、济南老字号等荣誉称号企业的工业产品。
（二）已获得“中国质量奖”“省长质量奖”“市长质量奖”企业的工业产品。
[bookmark: _GoBack]（三）已入选“国家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技术装备推荐目录”“山东制造鲁链优品”“山东省首件套电子产品”“山东创新工业产品目录”“山东制造·齐鲁精品”“山东省创新产品应用推荐目录”“山东特色优质食品目录”“‘全试成’好成果名录”“首台（套）技术装备”“新材料首批次应用”“首版次高端软件”“济南市创新产品应用推荐目录”企业的工业产品。
（四）已入选工信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案例、工信部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入围项目、山东省人工智能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典型案例、省级数字产业先锋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5G工厂、大数据产业发展、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领域试点示范项目或典型案例的企业的主导产品。
（五）已取得各级政府部门认定（发布）的“独角兽”“瞪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的主导工业产品。
三、相关要求
（一）申报企业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环保安全责任，近一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未出现质量问题、未发生失信行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要求。
    （二）对列入《济南优势工业产品目录》但出现质量问题、发生失信行为的企业的产品，予以强制退出。
四、遴选程序
（一）满足遴选条件至少一项的企业，均可随时线上通过“泉惠企-供需服务-认证专区-优势工业产品”，提报申报资料。
（二）由区县（功能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先后审核企业及产品信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定期以文件形式公示和正式发布《济南优势工业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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